
8 月是洛阳楼市承前启后
的重要月份，是房地产“金九
银十”的前奏。目前我市不少
新项目纷纷入市，住宅和商业
项目百花齐放，各开发商都在
为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进行
全面备战。9 月洛阳楼市热点
不断，由洛阳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的2012洛阳金秋精品房展会
将在9月下旬盛大开幕。

□记者 韩黎芳

新盘亮相
房源供应充足

七八月份，从南到北，洛阳有
很多新盘入市，天城一品、美景
阁、洛浦公馆、凌宇犀地、863创
智广场等新盘先后亮相，新盘的
大量出现说明了洛阳楼市未来的
发展预期是好的，房地产正在逐
渐回暖。

今年上半年洛阳楼市整体供应
小幅增加。7月，洛阳商品房批准
预售建筑面积40.4万平方米，环
比呈平稳发展的态势。从综合数据
来看，洛阳商品房市场近4个月销
售量相对平稳，价格也未出现明显
的大幅波动，这主要是由于洛阳房
地产市场正处于平稳过渡期，楼市
回归理性状态，有回暖迹象。

市场供应量仍有着较大的上扬
空间，很多楼盘在8月都有试探市
场的举动。在营销推广上，价值和
价格并重，市场上各种房源更加充
足，从面积、价格、品质上也拉开
了一定的距离；一些楼盘暂时取消
了特价和优惠，还有个别楼盘价格
小幅上调，以试探客户和市场的反
应。对购房者来说，目前楼市可选
择的空间在加大，随着不少购房者
对市场预期的看好，一部分非刚性
需求也会选择性入市。

搅热市场
迎接“金九”到来

从7月开始，洛阳楼市逐步回
暖，但脚步稍慢于全国楼市，进入8
月来，延续7月的变化，开发商加大
了活动力度，在售楼盘来访量明显
上升，但客户对价格关注度仍然十
分敏感。

8月18日~19日，在洛阳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的2012亲水楼盘主
题展会上，有很多看房者和咨询者，
优惠力度大、性价比高的楼盘很受
欢迎，蓝郡·汇景湾就因价格优势赢
得不少购房者的青睐，成为该展会
成交最好的楼盘。

目前从购房者构成来看，在楼
市回暖的刺激下，刚需消费继续释
放，改善型需求和投资型需求在逐
渐入市。各楼盘都在抢抓市场机
遇，加大对客户的回报力度，泉舜财
富中心、建业·世纪华阳、洛阳·恒大
绿洲、京熙帝景等客户答谢会及“老
带新”送优惠活动相继推出，客户维
系活动增多，宣传投放量增大。

另外，商业地产的回暖也比较
明显。随着调控的不断深入，商业
地产成了开发商的掘金新宝地，建
业·凯旋广场打响洛阳7月认筹“第
一炮”，升龙广场商业项目也强势开
盘。在8月洛阳楼市开盘的7个项

目中有2个商业地产项目。有研究
发现，二、三线城市已成为商业地产
开发的热点区域，上半年洛阳楼市
商业地产供应明显增加，同比增加
116.15%。但投资商业地产也要谨
慎，地段非常重要，开发商自身的口
碑与楼盘品质也很重要。

金秋房展
9月盛大举办

“金九”的洛阳楼市离不开重大
活动的支撑，而架起购房者和开发
商之间最有效的桥梁，则是公信力
强、影响力大的精品房展会了。备
受开发商和购房者欢迎的2012洛
阳金秋精品房展会将在9月下旬举
办，届时，主流楼盘集中亮相，助力

“金九”洛阳楼市。
由洛阳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大

型精品房展会已历经数年考验，市
场化运作、推陈出新使得每届展会
都有突破，受到购房者和参展商的
高度认可。往届展会平均接待参观
者20多万人次，成交量逐年递增。
本届金秋精品房展会将汇聚我市最
具影响力的品质楼盘，集中推出幅
度较大的优惠措施，让购房者来这
里看展会、挑好房、享实惠。

想购房的您，一定要关注本报
的后续报道，9月下旬到精品房展
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好房子！

26日，由河南中汇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的“乐嘉带你走进洛浦
公馆”活动在新区钼都利豪国际饭
店举办。现场座无虚席，热闹非
凡。性格色彩创始人乐嘉（见右图）
进行了“‘色’眼识人”的专题演讲，
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洛浦
公馆还为到访的客户准备了抽奖活
动，给幸运观众送上超值大礼。

洛浦公馆位于洛浦秋风园西
侧，创业路与芙蓉路交会处，总
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项目紧
临洛浦公园和周山森林公园，教
育、休闲、娱乐、商业、医疗等
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厚重的人文
生活气息，使此区域成为高端人
士的选择。

（孙静芳）

2012洛阳金秋精品房展会将在9月下旬举办
楼市暖流涌动 迎接“金九银十”

明年楼市改革的关键是调整
结构。从现在大势来看，有人预
测楼价下跌 20%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房地产市场本身也需要平稳
着陆、软着陆。所以，明年应该
把调整结构放在首位，即加大保
障性住房的供给，保障性住房的
比例大了，整个楼市的平均价格
就下来了。

——顾云昌 中国房地产及
住宅研究会副会长

一手房按现在宏观调控的情
况会越来越健康：一是向刚性需
求转化；二是保障房、限价房成为
区别于商品房的新市场。二手房

会越来越活跃，一个成熟市场应
该是一手房和二手房1:1的比例。

——王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山东省表示，将严格按照“一
房一价、明码标价”的要求，加强
商品住房预售方案审核，预售报
价过高、随意调价且不接受房地
产主管部门指导的商品住房项
目，一律不得核发预售许可证。
所有在售楼盘必须在销售场所的
醒目位置公示房源和价格，严厉
打击捂盘囤房行为。

——谢逸枫 亚太城市房地
产业协会会长兼秘书长

“乐嘉带你走进洛浦公馆”活动成功举办

凌宇犀地销售中心隆重开放

赵女士问：某单位在新区团
购房子，我用该单位张三的名义
购买了一套。现在张三反悔了，
请问：我该如何维护正当权益？

律师答复：该问题涉及转让
“房号”的相关法律问题，这是
近几年出现的新型案件。1.此类
案件的核心和关键是，作为转让
方的张三是否有明确转让“房
号”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承诺，
这是处理此类案件的分水岭。2.
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就是事实
和法律的互相能动问题了。如是
否有合同？大多由于是熟人关
系，没有合同，那么，就需要从
事实上来判断转让方有明确的意
识表示。3.从实践上看，买受人
一般掌握着购房收据或者发票、
契税发票等原件，有些已经入住
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些都是从事
实上证明转让方有转让承诺的东
西。4.建议双方最好有个协议，
避免出现纠纷后转让方说是委托
你去代为办理的抗辩，这会给法
官增加裁判的难度。法官此时就
需要其他的证据来进行综合推理
和判断了。此外，作为买受人如
果起诉的话，还应注意起诉的技
巧性等。

某物业公司问：供水公司与
我 公 司 签 订 了 一 份 《供 水 合
同》。请问：供水公司可否以我
公司为被告索要水费？

律师答复：这涉及合同、物
业等诸多法律问题。1.从国务院
到省、市都规定了公用垄断性质

企业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水电费
等，可见，你们之间的合同性质
依法只能是代扣、代交性质，受
供水公司委托的性质也得到法律
肯定。2.真实水产品的买卖双方
是供水公司和业主。基本生活物
资国家从实体程序充分保障的角
度考虑，供水、用水双方事实上
是供水公司和业主之间的关系，
不管有没有合同都应该是这样。
3.本案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合同问
题。哪一个是真实买卖关系呢？
你公司和供水公司的合同可能是
代理性质的，考察合同、分析矛
盾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定性
是首要问题。4.供水公司可以以
业主为被告，以你公司为第三人
起诉。查明物业公司没有将收取
的业主水费交纳的，应在欠交的
范围内承担责任；否则，物业公
司不应承担责任。

温馨提示：以上内容由洛阳
日报报业集团地产事业部顾问、
河南大进律师所许现伟律师主持
解析，仅供参考。您可拨打律师
热线咨询，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
至xxw7044@163.com进行咨询。

25日，凌宇犀地销售中心隆重
开放。活动现场，中集凌宇·洛阳惠
祥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辉介绍了
凌宇犀地项目的基本情况，并由项
目相关领导为醒龙点睛。

凌宇犀地销售中心位于金谷园
路与纱厂东路交会处，整体建筑及

内部装修简洁大气，体现了凌宇犀
地项目简欧式风格。销售中心建有
影音室，采用独特的环绕立体方式，
将项目规划前景生动、直观地展现
在人们面前。

由中集凌宇·洛阳惠祥置业有
限公司开发的凌宇犀地，总建筑面

积约40万平方米，由8栋高层和2
栋洋房组成，并与国内知名商家携
手，打造6万平方米自有商业，产品
从3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到230平
方米的花园洋房一应俱全，可选择
户型多。

（刘晨）

《洛阳晚报·楼周刊》官方微博已经开通。您可以登录新浪微
博，关注《洛阳晚报·楼周刊》，加入我们，纵论洛阳楼市，评说地产
江湖，与《楼周刊》一起关注洛阳楼市热点、焦点、看点，提出您的
疑点、难点、观点。我们将从《洛阳晚报·楼周刊》微博中选取一部
分真知灼见，刊发在“博文天下”栏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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